
魚翅進口應遵行事項第一點修正草案總說明 

  魚翅進口應遵行事項（以下簡稱本事項）係於一百零一年五月二

日訂定發布，分別於一百零二年一月十一日及一百零三年六月十一日

修正。配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一百零五年七月十九日公告之「中華民

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表」增列「燻、乾、鹹之鯊魚尾」及「燻、乾、鹹

之鯊魚尾鰭上半部」二項魚翅相關貨品號列、配合該局一百零五年十

二月三十日公告之「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表」增刪「鯊魚翅，生

鮮或冷藏」等八項魚翅相關貨品號列，及配合前揭兩次公告增刪「鯊

魚尾、生鮮或冷藏」等四項魚翅相關貨品號列，合計調整十四項魚翅

相關貨品號列，為使本事項管理之魚翅貨品明確，爰修正「魚翅進口

應遵行事項」第一點。 



魚翅進口應遵行事項第一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

一、申請進口下列魚翅貨品

（以下簡稱魚翅），應

於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

簽審通關共同作業平臺

」（以下簡稱作業平臺

） （ 網 址 ：

http://permit.coa.go

v.tw/），向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漁業署（以下簡

稱漁業署）提出，經核

准後始得輸入： 

（一）鯊魚翅，生鮮或

冷藏（CCC 號列

：

0302.92.00.00-

4）。 

（二）鯊魚尾，生鮮或

冷藏（CCC 號列

：

0302.99.20.10-

1）。 

（三）鯊魚尾鰭上半部

，生鮮或冷藏（

CCC 號 列 ：

0302.99.90.20-

4）。 

（四）冷凍鯊魚翅（CCC

號 列 ：

0303.92.00.00-

3）。 

（五）冷凍鯊魚尾（CCC

號 列 ：

0303.99.20.10-

0）。 

（六）冷凍鯊魚尾鰭上

一、申請進口貨品分類號列

CCC0302.89.93.00-7「

可食用之鯊魚翅，生鮮

或 冷 藏 」 、

CCC0303.89.93.00-6「

可食用之冷凍鯊魚翅」

、CCC0305.71.20.00-2

「 乾 魚 翅 」 、

CCC0305.71.30.00-0「

鹹 魚 翅 」 、

CCC0305.71.10.00-4「

燻 魚 翅 」 、

CCC1604.20.20.11-7「

調製或保藏魚鰭（魚翅

） ， 冷 凍 者 」 、

CCC1604.20.20.12-6「

調製或保藏魚鰭（魚翅

） ， 罐 頭 」 、

CCC1604.20.20.19-9「

其他調製或保藏魚鰭（

魚翅）」（以下簡稱魚

翅）者，應於「行政院

農業委員會簽審通關共

同作業平臺」（以下簡

稱作業平臺）（網址：

http://permit.coa.go

v.tw/），向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漁業署（以下簡

稱漁業署）提出，經核

准後始得輸入。 

因應魚翅進口管理需要，配

合經濟部國際貿易局於一

百零五年七月十九日貿服

字第一Ο五Ο一五一七一

三號公告之「中華民國輸出

入貨品分類表」增列「燻、

乾、鹹之鯊魚尾」及「燻、

乾、鹹之鯊魚尾鰭上半部」

二項魚翅相關貨品號列、配

合該局一百零五年十二月

三十日貿服字第一Ο五七

Ο三七七六二號公告之「中

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表」

增刪「鯊魚翅，生鮮或冷藏

」等八項魚翅相關貨品號列

，及配合前揭兩次公告增刪

「鯊魚尾、生鮮或冷藏」等

四項魚翅相關貨品號列，合

計調整十四項魚翅相關貨

品號列，且為資明確，將各

項魚翅貨品分款明列，並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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半部（CCC 號列

：

0303.99.90.20-

3）。 

（七）燻魚翅（CCC 號

列 ：

0305.71.10.00-

4）。 

（八）乾魚翅（CCC 號

列 ：

0305.71.20.00-

2）。 

（九）鹹魚翅（CCC 號

列 ：

0305.71.30.00-

0）。 

（十）燻、乾、鹹之鯊

魚尾（CCC 號列

：

0305.72.00.10-

3）。 

（十一）燻、乾、鹹之

鯊魚尾鰭上半部

（ CCC 號列：

0305.79.00.10-

6）。 

（十二）已調製或保藏

之鯊魚翅，冷凍

者（CCC 號列：

1604.18.00.10-

6）。 

（十三）已調製或保藏

之鯊魚翅，罐頭

（ CCC 號列：

1604.18.00.20-

4）。 

（十四）其他已調製或

保藏之鯊魚翅（



CCC 號 列 ：

1604.18.00.90-

9）。 

（十五）其他已調製或

保藏之魚鰭，冷

凍者（CCC 號列

：

1604.19.40.10-

7）。 

（十六）其他已調製或

保藏之魚鰭，罐

頭（CCC 號列：

1604.19.40.20-

5）。 

（十七）其他已調製或

保藏之魚鰭（CCC

號 列 ：

1604.19.40.90-

0）。 

 


